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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

桃園市政府督導社會福利服務補助經費執行情形考核內容 

規定 說明 

一、書面考核 

桃園市政府補助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成果報告表填

報情形。 

書面考核以填成果報

告方式辦理。 

二、實地抽查 

(一)接受補助單位依原核定計畫項目、執行期間及

預定進度之實際執行情形： 

1、各單位實際執行情形是否與原計畫相符。 

2、各計畫之執行進度。 

3、是否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規辦理補助計

畫。 

4、經費收支： 

(1)是否依據桃園市政府推展社會福利服

務補助作業規範之財務處理有關規定

辦理。 

(2)經費支用內容是否與核定計畫相符

合。 

(3)支用單據及記帳憑證審核保管情形。 

(二)購置財物之維護情形。 

實地至受補助單位抽

查計畫執行情形。 

 
 


